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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本校「增修課程暨開排課辦法」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，特訂定課程

校外參觀實施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校授課教師得因課程需要，利用或調整上課時間帶領修課學生赴校外教學

或參觀(以下簡稱校外參觀)。 

三、校外參觀應經系(所)主管審核相關資料，經院長同意後，送學務處校安中心

複核相關資料，並於出發日前將申請表送教務處核備，逾期（含出發日）不

予受理，未完成申請程序者，應擇期補課。 

四、申請校外參觀應註明活動之內容，不得申請與課程主題無關之校外參觀，其

活動內容與課程主題有無關聯性，由各院系(所)主管認定之。 

五、調整上課時間赴校外參觀每次合併上課時間以二週為上限，且赴校外參觀之

時數不得包含交通往返及用餐時間；每學期因校外參觀合併上課時間不得超

過二次，惟部訂教育實習課程、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所規範之課程，或經

專案簽准者不受此限。 

六、實習相關課程經各院系(所)於每學期開學第二週前(含)填送「實習相關課程

赴校外參觀申請表」至學務處、教務處核備者，得免逐次申請。 

七、校外參觀活動之時間安排，不得影響學生上其他課程之權益。 

八、授課教師應於校外參觀前為所有實際參與人員投保平安保險。 

九、授課教師應審慎選擇合法代辦業者及合格交通工具，必要時應與業者簽訂合

約書以資保障。 

十、授課教師未依本要點各項規定辦理校外參觀，活動期間若有任何意外產生，

所有責任概由授課教師負責。 

十一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二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本規章負責單位：教務處課務組 


